


关于武汉佳丽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
核准的批复
	
武汉佳丽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提交的《武汉佳丽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申请报告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：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同意建设武汉佳丽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512-420113-04-02-717790）。
项目单位：武汉佳丽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
二、项目地址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4U1地块2号车间。
三、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周期
项目拟在原有的3000t/a废机油滤芯及1000t/a废机油壶/油桶处理装置基础上，新增清洗、造粒设备共约21台套。项目改造完成后装置原有处置能力不变，通过增加清洗、造粒工序，延长处置工序，提高产品附加值。新增再生塑料颗粒产品约950吨/年、废金属销售约2670吨/年。
项目建设周期：2026年1月—2026年6月。
四、项目估算总投资为338.91万元，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。项目估算总投资由企业自主填报，核准机关不做核定。
五、项目招标事项详见附件。
六、项目的建设及运行应满足国家环保和节能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节能降耗，减排增效。
七、项目单位应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法办理各项建设手续;在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节能、环境保护等各项措施；按照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在项目设计、建设和运营中落实各项措施，确保安全。
八、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加强施工管理，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防护措施，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地块开发建设的影响。
九、项目单位应做好与相关单位的配合衔接工作，项目建设期间应加强施工管理，协调好周边群众关系。
十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，请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报告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十一、项目予以核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2年未开工建设，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，请项目单位在2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，向我局申请延期开工建设。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。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附件：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。

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汉南区）行政审批局
2025年12月19日


附件
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
武汉佳丽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
	项目
	招标范围
	招标组织形式
	招标方式
	不采用招标方式
	备注

	
	全部
招标
	部分
招标
	自行
招标
	委托
招标
	公开
招标
	邀请
招标
	
	

	勘察
	
	
	
	
	
	
	
	

	设计
	
	
	
	
	
	
	√
	未达到招标金额

	建筑工程
	
	
	
	
	
	
	√
	未达到招标金额

	安装工程
	
	
	
	
	
	
	√
	未达到招标金额

	监理
	
	
	
	
	
	
	√
	未达到招标金额

	主要设备
	
	
	
	
	
	
	√
	未达到招标金额

	重要材料
	
	
	
	
	
	
	
	

	其他
	
	
	
	
	
	
	√
	未达到招标金额

	审批部门核准意见：
核准同意。请业主按照核准意见严格组织招标工作，并注意做好相关的档案管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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